
近日，格林星城业主在维权现场。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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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家和管家，何时不成“冤家”

本报6月17日的报道《东家和管家，为何成
“冤家”》曾就小区业主和物业纠纷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对两者如何成为“亲家”，我省许多
物业管理方面的专家有深刻的见解。

我觉得对物业管理的监督应该有更加明
细的行政规章。物业行业管理应借鉴管理网吧
的经验，完善法律法规的处罚标准，明确规定
接到几次有效投诉就能处以降级、 停业整顿、
吊销营业执照， 这样监督才更有可操作性，才
能更好地督促物业公司提高服务水平。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谢希刚

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目前负责管理小区
物业是房产局的物管部门， 最多只有4到5人，
工作量却很大。政府只有加大投入，制定出有
效的物业管理细则，同时街道办和居委会要加
强对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监督和指导，才能从
根本上缓解小区物业纠纷高发的态势。5月15
日，金碧文华小区业主委员会组织新老物业交
接，邀请了住建委、街道办和派出所民警参加，
心平气和地将物业纠纷进行了处理。 其中，街
道办和社区的介入起到了积极作用。

■曙光大邸业委会成员、律师 吴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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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公司要求业主补偿百万

9月25日下午， 长沙格林星城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
蒋军介绍，此前业委会曾考虑重新招投标选择新的物业
公司为业主提供服务，但经多次协调无果，小区所在的
长沙广佳物业管理公司要求业主补偿前期投入的一百
多万元资金。

“但是这一百多万元资金， 物业公司既没有说明到
底用到了哪里，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细。”蒋军说。

解读：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的周雁武律师告
诉记者：“湖南省实施《物业管理条例》办法（草案）规定，
原物业服务企业不得以业主欠交物业服务费用、对业主
共同决定有异议等为由拒绝办理交接。”周律师介绍，物
业公司管理的小区基础设施都是开发商投资建设的，并
不需要物业公司投入。物业公司投资的办公设备等是属
于物业公司的资产，在撤离原小区的时候，物业公司可
以自行处理，对于物业公司要求业主补偿前期投入的资
金，绝对不合理。

重新选聘物业，社区有看法

格林星城小区业委会是在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
办事处黄泥岭社区书记何盛美的全程指导之下筹备成
立的。但在业委会重新选聘物业公司的问题上，何盛美
明确表示不同意。“现在国家法律授予业委会过分的权
利了。”何盛美对记者说。

何盛美认为，既然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授予了业委
会权利，按程序重新选聘物业管理公司是业委会可以行
使的合法权利。“但是业委会不接受社区的领导行使权
利重新选聘物业公司， 在此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
搞不下去了，再让社区和当地政府来处理，我认为是不
合理的。他们（业委会）必须要负全部责任。”何盛美说。

何的意见，在一些业委会委员看来，就是“社区的意
思就是什么都要听他们的，不听烂摊子就不来收拾。”

解读：周雁武介绍，在湖南省实施《物业管理条例》
办法（草案）中规定，社区只具有“指导和监督职责”，业
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

“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不接受任何单位的领导， 业主
委员会在合法范畴内展开工作的时候，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不能干预业委会行使相应的权利。”周雁武告诉记者：
“在重新选聘物业公司的时候， 只要业主委员会是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的，出了任何问题都不会要求业委会
对不好的结果负责任。”

业委会忧心移交难，或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如今，小区的物业纠纷仍然在卡壳，因为业主担心
重新选聘物业公司在新老公司移交的时候，长沙广佳物
业管理公司不会将管道图纸、水电费明细、业主资料等
彻底移交给新的物业公司。“如果他们不彻底移交的话，
新的物业公司即使招标进来了，同样也是没办法正常为
业主提供服务的。”一位业主担忧地说。

更感到绝望的还有受伤的李致恒，9月25日晚他一
度有了跳楼的冲动。“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了。”他向记者哭诉。而记者注意到，李思宸被
打当天，就向长沙市公安局西湖派出所报了案，但截至
记者发稿时，该派出所仍未对事发经过做笔录。

业委会对记者表示，如果最终无法通过正常程序维
权，他们将集中精力，向法院提起诉讼。

解读：“湖南省实施《物业管理条例》办法（草案）中
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60日
内与全体业主完成交接。”周雁武律师表示，如果原物业
公司拒不移交的，业主委员会可以向市住建委物监处投
诉。由物监处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处置。

【维权困局】

业委会曾考虑重新招投标选物业，物业大提要求

“要换掉我，业主拿一百万补偿”

风波又起

物业擅自提高物业费
不缴者竟被拒绝购电
律师：如果没经半数以上
业主同意，物业违法

9月25日下午， 记者在长沙格林星
城小区业主委员会办公室，数十名小区
业主向记者诉说物业擅自提高物业收
费标准，并且业主不服因此拒绝缴纳物
业费就被物业公司拒绝购电，给生活造
成极大的不便。

居住在长沙格林星城的李先生告
诉记者，自己就曾经因为不满物业擅自
提高物业费标准拒绝缴纳物业费而被
物业拒绝购电，导致家中停电近一个星
期。

李先生告诉记者：“我们的物业费
是半年一交的，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物
业公司突然张贴了公示，称原本每个月
每平方米1.2元的物业费要恢复到1.5
元。 所以到今年7月份之前我就因为这
个涨价不合理而一直拒绝缴纳物业费，
没想到家里的电用完了之后物业竟然
不卖电给我们，直到把所欠的物业费全
部交清。”

而记者在李先生出具的购房合同
附件里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见到，合
同对物业费的标准做了“本小区物业服
务费为1.20元/月/平方米”的明确规定。

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的周
雁武律师告诉记者：“不管有没有成立
业委会，小区物业要调整物业费标准必
须经得半数以上业主的同意。并且业主
因为拖欠物业费而被拒绝购电，物业公
司是违法的。催缴物业费应通过正规程
序进行。”

互动
你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存在哪些

问题？如何让东家和管家成“亲家”？欢
迎拨打0731—84326110、 或登录腾
讯、新浪微博@三湘都市报说说。

■记者 戴鹏
换掉物业？按之前规定与新草案，业委会都拥有此权利，却多方受阻，一直未果。
物业蛮横的态度表明：换我没那么容易。格林星城的广佳物业说：业主应该补偿我们一百多万。
小区内战未息。
维权的业主们说：“现在我们最担忧的，是自己的生命财产都难以得到保障。”

本报9月12日A15版报道。

本报9月19日A11版报道。


